
國立臺北藝術大學接受捐贈作業程序流程圖 

115.03.10 修正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主計室開帳 

受贈單位 

紙本捐款 

或另簽書面文件 

現金 

支票 

支票抬頭請開立 
「國立臺北藝術 
大學 401 專戶」 

匯款 

銀行：中國信託商業銀行 
   忠孝分行 
戶名：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 
   401 專戶 
帳號：185-35000-3083 

校長核准 
 秘書室備齊 

感謝狀或紀念品 

 貨幣｜出納組 

開立收據供抵稅 

 實物｜秘書室 

開立感謝函供抵稅 

 

受贈單位寄送 

收據/感謝狀或紀念品 

線上捐款 

物品、財產 
依國有財產法 

相關規定辦理 

實物 

藝術品 
依關美館典藏作業 

相關規定辦理 

貨幣 

捐款貴賓 

電子支付/信用卡 

/現金/支票/匯款 

秘書室 

核對捐款資料 

捐款匯入 

本校專戶 

http://secretariat.tnua.edu.tw/upload/files/secretariat/share/donation.doc
http://secretariat.tnua.edu.tw/upload/files/secretariat/share/donation.doc

